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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时有发生，为了打击此类犯罪，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

指导意见》，但是治理效果仍不甚理想，依然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积极回应社会诉求的需要，

同时发挥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以进一步加强对此类案

件的治理。本文将对妨害安全驾驶罪增设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溯及力问题和构成要件做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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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ts of obstructing the safe driving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have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to combat such crimes, on January 8, 2019,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jointly issued “the Guiding 
Principleson Punishing Illegal and Criminal Acts of Obstructing the Safe Driving of Public Trans-
portation”, but the effect of such regulation is still not very satisfactory, and there are still realistic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need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demands of so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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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and to bring into play the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riminal law,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Safe Driving” was added into the Amendment (XI) to the Criminal Law for the further strengthen of 
instructions on such cases. In this article, the issue of retroactivity and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Crime of Obstructing Safe Driving” will be discuss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reation of this 
crime will be du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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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0 月 28 日，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失控坠江，车上 15 名驾乘人员遇难。2018 年 11 月 2 日

上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调查处置部门发布消息，经过对坠江公交监控的分析，确定该起事故系

乘客与驾驶员发生争执互殴引发。根据公布的监控内容显示，当时车上一名女乘客刘某坐过站，要求下

车，但因附近并无公交站点，按规定司机冉某并未停车。随后刘某起身来到驾驶位旁指责冉某，冉某也

屡次回头解释、争吵，争执逐步升级。当公交车行驶到万州长江二桥上时，刘某手持手机击打冉某头部，

冉某则松开右手侧身回击。随后，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部，冉某伸出右手格挡，并抓住刘某手臂。

就在这时，冉某收回右手，突然向左急打方向盘，时速超过 50 公里的公交车因此失控，撞向对向行驶的

小轿车，并冲下大桥、坠入江中。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3 时，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农安 5 路公交车上，

一名女子要求司机在“佳佳乐”停车，由于附近并无公交车站，公交车司机拒绝停车。随后，该女子质

问司机为何不停车，并上前抢夺方向盘，出于安全起见，司机紧急刹车。2019 年 10 月 26 日，黑龙江哈

尔滨，一位七旬老人在公交车上要求中途下车，遭到司机拒绝后，老人闯入驾驶室殴打司机、抢夺方向

盘。近年来，全国各地抢夺方向盘事件不断上演，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也给社会带来重要启示。我们应

在痛惜、悲愤之余，完善制度、健全法律，如此，不仅可以厘清各方的法律责任，而且有助于全社会凝

聚法律共识，遏制愈演愈烈的抢夺方向盘现象，尽可能避免类似惨剧的发生。 

2. 妨害安全驾驶罪增设前对此类行为的治理 

近年来，妨害公共交通工具驾驶的案件逐渐增多，最近几年增势尤为较猛，2015~2018 年就有 105
件。[1]为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2019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通过分析既有判例，可以发现

《意见》对于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型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治理确有其成效，

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首先，由于《意见》明确规定了“一般不得适用缓刑”，直接导致了缓刑适用率过度降低。2017 年、

2018 年和《意见》颁行后 2019 年的前半年，以公交车司乘冲突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的一

审缓刑适用率分别为 65.31%、70.73%和 21.74%，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意见》颁行后，该类案件的

一审缓刑适用率明显降低。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数据显示，2014~2018 年全国刑事生效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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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适用率基本维持在 30%左右，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对比同期全国刑事生效判决的缓刑适用

率，2017 年和 2018 年该类案件的一审判决缓刑适用率确实明显过高，《意见》颁行后，对缓刑的限制

适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理性回归。另一方面，宣告刑为三年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判决在该类案件的判

决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也即，在该类案件中能适用缓刑的判决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但在《意见》颁

行后，缓刑适用率却骤降至 21.74%，这使得《意见》规定的对缓刑的限制适用显得有些矫枉过正。 
其次，由于缓刑适用率的过度降低，导致了短期自由刑的不当代偿。以公交车司乘冲突型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发现场为封闭的公交车内，且行为人一般没有预谋，大多是由于一时冲动而犯罪，

其在冷静以后便选择留在现场，配合警方工作，因而会认定行为人具有自首情节。以往被作为缓刑的重

要依据的自首情节，在《意见》颁行后，由于“一般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不便适用缓刑，这就使得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成为了限制缓刑下的替代品。但是，以短期自由刑作为缓刑之代偿，这样的做法明显

是不恰当的[2]。 
可见，《意见》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的刑事治理仍不甚理想，依然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此

外，《意见》将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建立在该行为所

造成的具体危险已经能够达到与防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的危险性相当的基础上的。然而，并非所有的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都能够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标准，对于这些尚未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由于缺乏对应的刑事处罚条款，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民法等

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但是治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3.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增设 

3.1. 具体条文摘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妨害安全驾驶罪】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

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2. 本罪增设的背景及意义 

通常，立法增设轻罪旨在尽可能实现对类型化行为的规制。[3]基于积极回应社会诉求的需要，同时发

挥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及将轻度的、危险程度尚未达到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性相当的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之中，《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 
妨害安全驾驶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公共交通工具安全事关公共安全，需要立法者予以特别

关注，该罪的设立，在于防范公共安全领域的风险，回应社会公众“体感治安”的需求，在治安管理处

罚法、民法无法应对轻度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时，有必要发挥刑法的社会治理机能，用刑法

来对此类行为予以回应。其次，本罪的设立还有助于化解司法肆意扩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带

来的危机，能够避免司法部门为了严惩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而肆意拔高对该行为的定性所导

致的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同时表现出我国刑法体系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变的趋势。[4]再
次，本罪的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这说明本罪的设立目的是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即督促公共交

通工具的驾驶者以及乘坐者树立规范行车意识和乘车意识，并非追求惩罚目的。最后，将本罪定性为轻

罪，与刑法的“事后法”和“保障法”的角色并不冲突，面对公共交通领域的风险，刑法作为“事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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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法”，应当与其他部门法以及其他的社会治理手段相配合相协调，积极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

险，回应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提供各类法律理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这一新罪的增设属于“降格式”类型，

即相关行为已被司法解释通过适用已有的较重罪名进行犯罪化处理，而最新修正案增设了法定刑较轻的

新罪名[5]。最新修正案生效之前，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构成犯罪的行为通常被认定

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次通过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实现妥当的处罚。 

3.3. 本罪的溯及力问题 

应该看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新旧刑法的交替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有关最新刑事立法

的适用问题，其中一些犯罪法定刑调整后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问题，亟需我们作出回答[6]。 
对于发生在最新修正案生效之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未确定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如何处理？该罪设立

采取了具体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若与刑法第 114 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犯)、第 115 条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害犯)产生想象竞合，从一重罪论处。[7]具体而言，按照行为时的规定，行为人

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不具有危害

公共安全的可能，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基于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

亦无法成立其他犯罪，也即该种情形按照行为时规定不构成犯罪。虽然本次修正案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但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该种情形应当适用旧法，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种

情形，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且与防火、决水、爆炸等方法的危害

性相当，按照旧法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按照新法规定，该种情形当然构成妨害安全驾驶

罪，但由于第三款“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新

法生效之前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若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新法生效之后理应竞合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也即此时行为人的行为仍应适用旧法，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而不能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由此可见，在最新修正案生效之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未确定

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不存在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可能。 

4.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解析 

4.1. 危及公共安全 

危及公共安全，是指有损于、威胁到公共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使公共安全受到损害。对比危

及公共安全类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法定刑，可以明显看出，危及公共安全类犯罪的法定刑低于

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法定刑，这两类犯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相同，对公共安全的侵害程度可以视作评

价其罪行严重程度的核心因素，结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推断，危及公共安全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

其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小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此外，“危及”这一定义也符合刑法一贯用语的

精确性和凝练性，“危及”和“危害”确实本就存在相似的含义，在实践中也很容易混淆，若因此认为

“危及”和“危害”在刑法上没有区别，则违背了立法者使用“危及”一词的本意，背离了刑事立法用

词简约通达的准则。也即，无论是从体系解释出发，还是从刑事立法的规范用语角度出发，都只能将“危

及”解释为威胁到，是一种对公共安全产生损害的较低可能性。 

4.2. 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1) 乘客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乘客实施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包括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和抢控驾驶操纵装置两种行为，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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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 
通常，暴力分为广义、狭义以及最狭义的暴力。广义的暴力是指行为人对人行使有形力的行为，但不

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只要对人的身体施以强烈的物理影响即可，如在他人身边播放高分贝噪音；狭

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行

使有形力，且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本罪中的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应当限于狭义上的暴力。广

义上的暴力不产生身体接触，客观上即使对正常驾驶造成影响，也难以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而最狭

义的暴力由于已经达到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已经不仅仅是危及公共安全了，而是上升到了损害的

高度盖然性与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本罪的规制范围，应当由更严重的罪名对其予以规制。这里应当

指出，本罪中的暴力只限于轻微伤，如果暴力程度达到轻伤以上，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8]。 
从字面含义理解，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应当为抢夺和控制驾驶操纵装置。抢夺，是指行为人从驾驶人

员手中争夺驾驶操纵装置，是对行为人和驾驶人员相互争夺驾驶操纵装置状态的描述；控制，意味着行

为人掌握了驾驶操纵装置。驾驶操纵装置事关车辆的行进、停止以及走向，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当驾

驶人员不能完全掌控驾驶操纵装置时，公共安全就会受到一定的威胁。 
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是暴力行为和抢控行为危及公共安全的前提，是暴力、抢控行为成立

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从行为人对驾驶人员实施暴力或抢控行为，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再到

危及公共安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换言之，只有暴力行为与抢夺行为达到了足以干扰公共交通工

具正常行驶的程度，公共安全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此外，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是对暴力行为和

抢控行为的结果状态的进一步描绘，是对公共安全产生抽象危险的重要判断因素之一，也是本罪行为标

准的具体化，因为较之公共安全是否受到影响的判断，是否干扰了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判断显然更

简单直观。因此，在行为没有完成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这个结果构成要素之前，不需要对行为是

否危及公共安全进行判断，该条款有利于避免司法实践中对并未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抢夺行为的拔高

认定，保障了国民应得到保障的对法的可预测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 
2) 驾驶人员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驾驶人员构成本罪的行为方式是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

及公共安全。因此，有必要厘清“擅离职守”和“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的含义。在本罪中，“擅

离职守”主要指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在车辆行驶途中没有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在驾驶人员主导的妨

害安全驾驶行为中，导致危及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驾驶人员没有完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

但是由于“擅离职守”所蕴含的不完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与实践性不强，因此，立

法者将实践中具有典型性和高发性的“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放在了“擅离职守”之后，作为本罪

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即，擅离职守是驾驶人员成立本罪的前提和基础，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是未完

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积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造成危及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的直接原因。此外，驾驶

人员面对不法侵害时的正当防卫行为与互殴行为、殴打他人行为的界限为何，也是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驾驶人员规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之一，旨在强制驾驶人员面对暴力时保持冷静，

应以安全驾驶为重，不可因一时意气置公共安全于不顾。因此，“驾驶人员采用暴力还击的行为正当性

仅限于试图维护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行驶范围之内”。[9]也即正当防卫条款在本罪中适用受限，驾驶人

员在受到暴力攻击的情况下，个人法益应当让位于公共法益，驾驶人员的权利应当限于保护车辆的安全

行驶。在受到暴力攻击时，驾驶员的客观行为超出维护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限度，应当认定为驾驶

人员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 
总体而言，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成立本罪时，要在判断其是否存在未完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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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判断其客观行为是否超出了维护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限度，以此来保证对驾驶人员妨害安全

驾驶行为的准确定性。 

4.3. 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妨害安全驾驶的

行为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驾驶人员为犯罪主体的情况下，行为人所做出的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的行

为虽然表现为积极的动作，但对于该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对公共危险的态度，可能是放任的。换言之，

驾驶人员在与他人进行互殴或者殴打他人时，只关注于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这一行为本身，而忽视

了该行为可能导致的对公共安全的影响，放任了公共安全抽象危险的发生，构成间接故意。若驾驶人员

因气愤、报复的心理置安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义务、职责于不顾，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此

时行为人主观上应为直接故意。 

5.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轻度的、危险程度尚未达到与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性相当的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之中，既弥补

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体系中的疏漏，又有助于化解司法肆意扩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带来的

危机，能够避免司法部门为了严惩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而肆意拔高对该行为的定性所导致的

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妨害安全驾驶罪构成要件明确，用语兼具精确性与凝炼性，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方

法与证明标准容易把握，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刑事立法对社会关切迅速作出反应，

不仅有利于对相关行为进行准确规制，也有利于刑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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